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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對此議程沒有其他意見，接下來是議程第 XII 項 "甘乃

威議員的助理被解僱事宜 "，請甘乃威議員先發言。  
 
 
甘乃威議員：主席，最近我終止一名助理合約的事宜，引起了很

多市民大眾的關心與疑慮，我在此再次向公眾表示歉意。我相信

大家會公平、公正地處理這件事情，我知道大家稍後會進行討論，

決定究竟會否進行調查工作。如果大家決定進行調查工作，我是

會全力配合大家有關的調查工作。接下來我將會避席，以方便大

家討論。  
 
 
主席：好，謝謝。李國麟議員，我知道你舉了手，但我要讓葉劉

淑儀議員先發言，她是昨天當值議員的代表，因為是她要求把這

討論事項加入今天的議程，故此先把時間交給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多謝主席。我代表昨天的當值議員，匯報有關我

們處理投訴甘議員事件的一些建議。首先，在投訴方面，由 10 月

5 日至今天中午，申訴部共收到 18 份意見書及 19 位市民來電，其

中有關誠信方面有 17 次意見；有關性騷擾方面有 6 次意見；有關

不合理解僱方面有 5 次意見；要求立法會調查有 18 次意見。  
 

本週當值議員有 6 位，除了梁劉柔芬議員不在香港，我們 5
位 李華明議員、李國麟議員、劉江華議員、張國柱議員   昨

天討論了這件事情。經我們詳細研究市民的意見及要求後，認為

有廣泛的公眾關注，立法會是有基礎跟進的。市民主要有 3 個關

注要點：第一，市民希望查明涉及性騷擾的指控是否屬實；第二，

事件所牽涉的助理是否由公帑所聘請的職員，因為事件牽涉的助

理是由公帑所聘請的職員，市民關注到解僱過程有否涉及不當使

用公帑，以及解僱的理由是否合理；第三，市民亦關注牽涉議員

誠信的問題。我們的結論認為有理由需要跟進，經過詳細討論及

考慮過法律意見後，我們認為市民意見所涉及的事宜都屬於較嚴

重，直接與立法會的聲譽有關，所以立法會應該跟進。  
 

由於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制訂有關議

員操守的指引，所以委員會在這方面具備相當的經驗，把有關個

案交付該委員會跟進較為恰當。此外，由於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的調查權，並不適用於涉用議員操守的投訴個案，我們建議

立法會通過決議，賦權給議員利益監察委員會就此事件展開調

查，並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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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謝謝。有同事要求發言，首先是李國麟議員。  
 
 
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我是昨天其中一位出席的議員，我想就

第 11 段作出澄清。以我理解，我們在第 11 段提出的 3 項建議   
(a)、(b)及 (c)項建議中，據我的理解，(a)項應寫為 "當值議員認為，

有關意見所涉及的事宜性質嚴重，直接與立法會信譽有關，故應

交由立法會內會討論如何跟進 "，以我的理解我們昨天的建議是這

樣的，而不是現時的寫法，這是第一件事；另外， (b)項中 "由於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包括制訂有關議員操守的指

引，所以委員會在這方面具備相當經驗，及把有關個案交付委員

會跟進 "，這個是 "可以是其中一項選擇 "，這是我記得我們昨天對

(b)項的建議寫法；至於 (c)項我們是有討論過，但並不在於建議之

列。我想同事在討論這事項之前    在我的記憶當中，我記得

我們昨天的建議與這份文件的寫法有些出入，故此，我想作出一

些補充與澄清，多謝主席。  
 
 
主席：好，葉劉淑儀議員對 (a)、 (b)項 . . . . . .其實 (c)項可能未必需要

討論但亦要寫出來，因為要談談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能否去做

的問題。 

 

 
李國麟議員：關於我們的建議，以我昨天的記憶這個並不是我們

的建議，我們曾經討論過的事情與建議的事情，以我理解在字眼

上是不同的，所以我想作出澄清，謝謝。  
 
 
主席：也許我把時間交回葉劉淑儀議員澄清。  
 
 
葉劉淑儀議員：嗯 . . . . . .李議員的澄清亦是恰當的，其實他所說的比

文件紀錄更準確。  
 
 
主席：好，所以建議其實都是很技術性的 . . . . . . 
 

 

葉劉淑儀議員：是，其實都是交由立法會內會討論。  
 
 
主席： . . . . . .都是交由立法會內會處理究竟如何跟進，以及 "交付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較為恰當 "改為 "可以是其中一個考慮 "。因

為，當然來說，我們內會是可以決定事件是否交到議員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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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又或者我們另定一個委員會，包括小組委員會或成

立專責委員會等，都是我們可以商討去選擇的。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只澄清多一句。我們昨天開會時都是一

致同意要交回內會討論。內會的考慮範圍當然不只局限於我們的

建議，只是沒有寫明出來。  
 
 
主席：好，謝謝。吳靄儀議員。  
 
 
吳靄儀議員：多謝主席。今次在第 11 段的 (a)、 (b)、 (c)項中，我

想都是說這事宜性質嚴重，立法會應該跟進，大家都應該沒有太

大意見。但是對於跟進機制，我對 (b)段及 (c)段則非常有意見。因

為，第一，你指控一位議員操守的問題，是行為不檢，這是一項

非常嚴肅的指控，應該很嚴肅地處理，應該用我們既定的機制來

辦事，除非我們沒有既定的機制。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權不涉及這個範圍，是大家

都同意的，即使第 9 段第 73(1)(d)條中，談到 "議員身份所作行為

的操守標準事宜 "，這個亦是一般原則性，與調查個別議員無關。

所以我認為以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現時沒有的權力，因為一

件事情一個議員硬要加一些權力，把它的權力改變，我認為是極

不適宜的。  
 
主席，至於調查 . . . . . .如果大家想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我們現

時的《議事規則》已經有這樣的程序，就是我們第 40..... .《議事

規則》，請各位議員看一看，我們《議事規則》第 49B 條中就是譴

責議員。既然有一個如此嚴肅的指控，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嚴肅的

程 序 ， 就 是 應 該 有 人 在 立 法 會 上 動 議 這 位 議 員    這 是 第

49B(1A)條中    因為這位議員行為不檢，並且用一個附表列明

他是如何行為不檢，然後提出再交由內會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去

調查這件事情。如果指控成立的話，便交由議員 . . . . . .如果經三分之

二的議員通過譴責這位議員，這位議員便應該被取消資格。如果

大家認為指控不成立的話，便要還這位議員一個清白，這件事以

後就是這樣解決。  
 
主席，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有一個現有機制   一個公平

的機制    就是你指控別人行為不檢，的確要說清楚是基於甚

麼去指證別人行為不檢。至於查明，是由公正的聆訊及公正的調

查委員會去查明，然後成立抑或不成立，然後再由大會經投票通

過，這是最正確的方式。如果沒有人願意指控或者沒有人能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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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這位議員是哪方面 "唔妥 "，你便要調查看看有甚麼 "唔妥 "，然

後又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的話。"妥與唔妥 "，之後又要怎樣呢？所

以我認為這是令人非常不滿意的。  
 
主席，今天我反對 (b)項與 (c)項，即是擴大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的權力，並且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在過去數年，

三番四次基於認為很容易會被利用作為一項政治工具而否決成立

這樣的機制。如果我們今天在數小時內決定要這樣做，我認為是

特別不適宜的。我們應該按照公平而既定的機制去做，要做任何

的調查，我們都應該這樣進行。  
 
 

主席：好。我想提醒大家，在《議事規則》第 49B 條中關於 "取消

議員的資格 "，剛才吳靄儀議員指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是根

據《議事規則》第 73A 條，是有一個調查委員會的 . . . . . . 
 

 

吳靄儀議員：這是我們現時的機制下，唯一訂明可成立調查委員

會去調查議員的操守。或者我順道再說，這與我們第 73 條的權力

是分開的。專責委員會傳召證人那些事情，是我們七十三條之下

的權力。  
 
 
主席：不是，我談及的是調查委員會 . . . . . . 
 

 

吳靄儀議員：我知道，主席 . . . . . . 
 

 

主席： . . . . . .與取消議員資格有關的，不是 . . . . . . 
 

 

吳靄儀議員： . . . . . .不是，第 73 條是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我們在

說《基本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成立一個調查議員操守的委

員會，唯一的機制就是第 49B 條，即是《基本法》的第七十九 (七 )
條下的權力，是現有的權力。  
 
 
主席：也許法律顧問或者秘書長可以幫助我們，有關於第 49B 條

及調查委員會的適用問題。  
 
 
秘書長：主席，剛才提及的第 73A 條，是《議事規則》第 73A 條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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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我知道，我明白，我沒有弄錯，是 . . . . . . 
 

 
主席：吳靄儀議員，請讓秘書長先說下去。  
 
 
秘書長： . . . . . .是與第 49B 條，是由第 49B 條中引申出來，假如有

1 位議員加 3 位議員提出動議，指某些議員基於某些情況應該喪失

議員資格的話。當他動議後，根據我們的《議事規則》將要中止

待續，隨即事件交給第 73A 條的調查委員會 . . . . . . 
 

 

吳靄儀議員：是，是，主席，我沒有弄錯 . . . . . . 
 

 

主席：她沒有說你弄錯，她澄清這個 . . . . . . 
 

 
吳靄儀議員： . . . . . .我剛才說的第七十三條，是《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之下 . . . . . .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之下，我們成立專責委員

會    即是現時我們雷曼小組那些    是另外一回事。我知

道你在第 9 段中所說的第 73 條，是《議事規則》第 73 條。所以

我沒有調亂兩件事情，請大家不要混淆，我仍然是說我們現時是

有《議事規則》去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一位議員的行為不檢的

指控。  
 
 
秘書長： . . . . . .調查委員會，是。  
 
 
主席：法律顧問，對於第 49B 條及第 73A 條的適用性有沒有補充？  
 
 
法律顧問：主席，我只是想確實指出第 73 條   正如剛才議員

所說 其實第 73 條以現時寫法，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應該不包含特定一次去到調查今次事件 . . . . . . 
 

 

吳靄儀議員：是 . . . . . . 
 

 

主席：明白，明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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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 . . . .所以我相信在葉劉淑儀議員的文件中，即是秘書處

關於 . . . . . . 
 

 

主席：不是，法律顧問 . . . . . . 
 

 

法律顧問： . . . . . .說了需要特別授權，至於 . . . . . . 
 

 

主席：法律顧問，可否說說現時如果不採用當值議員的建議，用

第 49B 條來做，可以嗎？  
 
 
法律顧問：用第 49B 條來做當然可以，但大前提是先要有人提出

一個 motion，一個議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 (七 )條，要譴責

一位議員，這是一個啟動的機制，而不可以直接去啟動一個調查，

要先有議員進行這動作才可以的。  
 
 
吳靄儀議員：是 . . . . . .是。主席，我可否澄清一點，就是 . . . . . . 
 

 

主席：有很多同事 . . . . . .可以，你澄清吧。  
 
 
吳靄儀議員：我很簡單澄清一點，開宗明義，指責一個議員、一

個立法會議員行為不檢，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因此，要啟動機制，

必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指控。在 49B 條中，第一步就是要有明確的

指控，根據該指控成立委員會，而指控成立與否，就由這個委員

會去述明，然後再由大會投票。這是最公平、清晰、有了斷的一

個方法。  
 
 
主席：或者我們聽聽其他議員的意見，好嗎？吳靄儀議員。請馮

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猜不到這麼快。主席，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上一次秘書處曾徵詢我們的意見，就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應否處理一些我稱為道德問題的範圍，即擴闊這個委員會的權

力。當時的諮詢，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我覺得道德的事每個人都

可以不同的。我們 60 個議員，可以有 60 個不同標準，由很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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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很嚴謹、很保守也可以。如果有一個議員做了一些事情後，由

不同標準道德觀念的人來判斷我們或者認為他涉嫌做錯了一些道

德事件，然後投票決定這個人是否做錯，這是非常危險的。  
 

第一，道德標準大家有所不同；第二，可以把政治的想法滲

入道德標準，這樣就更加危險；第三，因為以投票決定，而投票

本身講求數量，就數量而言，今天我們沒有執政黨，但卻有建制

派、泛民派，很多時建制派多過泛民派，就算建制派都會出現一

個問題，就是可能會不公道。有何不公道呢？如果建制派要 "弄死

"那個人，便以多數票投贊成，那便會通過了。但是，有時建制派

為了顯示他們是公道的，原本贊成的卻投反對票。我們亦見過一

些情況，便是有些建制派的委員會主席，較一些泛民派主席為寬

鬆，當他們執行《議事規則》時。情況可能是，他們看到泛民派

時，便要刻意嚴謹一些。在這情況之下，很難判斷投票的結果，

便能客觀反映這個人做得對還是錯，所以我一直反對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擴充權力。  
 
 第二個問題我要提出的是，如果我們這個委員會不擴權，於

是為了某件事，又要動議一些特別權力架構來處理某個議員的問

題，於是又會出現一些問題，為甚麼有人舉出中指，我們又不成

立一個委員會呢？有些議員被拍下與一些女士行街看戲去酒店，

我們又不成立一個委員會呢？再說得俗一點，有人說粗口，又是

否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呢？這些都是道德問題。所以，從我的角度

看，道德問題不應由議會，以一個由不同議員審判的做法來處理

這些問題。除非他犯法，犯法便很清楚了，就交由有關執行法例

的部門處理。因此，我不同意將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職權範

圍擴大，或者特別為一宗個案而作出擴權。  
 
 
主席：OK，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首先，馮檢基議員剛才提及泛民派與建制派，

我覺得不應牽涉在此，事關我們是談原則性的問題。昨天討論的

過程中，最後的結論其實大家是一致的。在一致之前，其實大家

曾傾談很多方案，包括剛才談及應否擴權的問題。過往利益監察

委員會也曾有幾次個案，發覺是不應這樣做的，這是完全明白的，

大家也知道的。但是，大家有一個比較共通點，就是這件事是有

一個調查，原因不是道德上的問題，而是議員的操守；而且，如

果用公帑聘請一個議員助理，但一位議員    無論甚麼原因也

好，事關我不想太詳細論述，只希望有個調查    無論以甚麼

原因，包括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去解僱一個用公帑聘請的立法

會助理，從公帑運用的角度看，這是否行為不當呢？從這個角度



- 12 - 
 

看是比較重要的。當然，第三方面，便是誠信問題。從這幾個角

度看，大家覺得是須要調查的，而從社會或市民的角度，亦覺得

立法會應進行調查。在這情況之下，建立之後，就是交往哪裏？

這是最重要的，我們想過幾個方面。剛才吳靄儀議員跳到去取消

議員資格，我們的確是沒有討論過，而市民的投訴亦沒有提到此

點，所以我們沒有觸及。是否一跳便要跳到如此極端，按這項條

文去處理呢？甚至說到要取消議員資格呢？在未有調查，未知道

真相之前，在議會中，我覺得任何人也不會跳至這一步。所以，

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未必適當。  
 
 如 果 好 像 調 查 梁 展 文 般 進 行 調 查 ， 是 否 可 以 成 立 Select 
Committee 專責委員會呢 ?這也討論過的。有些議員說，這好像過

度嚴重了，但嚴重的程度在調查之前又不知道。所以，最後來說，

由於監察委員會有經驗，事實上有討論過操守的問題，不過只是

訂定指引而已。如果用一些個案去看這些指引，或者用指引來看

個案，在這個委員會可能是最恰當的。就場合來說，大家較為一

致，覺得這是比較適當的。  
 
 當然，最後是由內會決定，而我自己覺得，一跳就跳到引用

取消議員資格的條文的做法並不恰當，但如果用專責委員會或利

益監察委員會處理，我們認為都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似乎很多

黨派在議會外，其實也是很一致的，我聽到很多議員也說要調查，

立法會要獨立調查。但在立法會中，他們卻說不是，又這樣又那

樣，我覺得這樣便不太好了。  
 
 
主席：湯家驊議員。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相信我們今天的討論，主要是關於制度上

的問題，希望傳媒或其他同事不要誤會我們在討論甘乃威議員本

身在案件中是對還是錯的問題。  
 
 主席，我與吳靄儀議員一樣，對於第 11 段當值議員的建議有

非常強烈的保留。我希望當值議員不要覺得我們對他們有冒犯，

但我覺得他們當日傾談時並不太詳細考慮這問題。主席，我有數

點想說。第一，議員操守 . . . . . .…即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中所指

的操守指引，據我理解，是關乎公帑運用的操守指引。過去差不

多每一屆都有人提議，我們應否將道德操守或誠信操守加入其

中，而每一屆我們都是否決這建議的。否決這建議其實最根本的

基礎，是我們覺得不應在議會內，只是透過簡單多數的意見便運

用議會的權力，對另一個議員，特別是一個直選的議員，提出懲

處或批評，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都明白，這個議會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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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提及操守時，當然，大家可能會談及誠信

或道德，但大家也明白，當談及道德或誠信時，無錯，很多時會

有事實的標準，但很多時亦有政治色彩，甚至是非常強烈的政治

色彩。簡單如以前的例子，我們有同事用粗口手勢向市民表示不

滿，亦有近乎粗口語言在議會上出現。這些事件可能很多人也覺

得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但背後卻有很濃烈的政治色彩。至於誠

信問題，對不起，我覺得我們差不多每天也在討論誠信問題。上

至特首，下至議員，很多時我們也覺得，有些人在議會上說的話

和做的事，是非常不符合普通社會一般人所認為應有的誠信標

準。如果提出這些問題，只是透過簡單的多數，便可決定這個議

員的前途，並不是說一定要他辭職，即使沒有把他撤職，在議會

上通過這樣的判決，他以後怎樣繼續當議員呢？其實，他的政治

前途可能就此毀於一旦，是否要把他撤職，其實分別不大。  
 

主席，我覺得最重要的……我不明白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的

話，我不同意這是一跳便跳到很極端的處理方法。在我們目前的

制度上，對不起，是沒有中間落墨的地方，我們亦曾在議事規則

委員會討論過，我們是否應該有些中間落墨的地方，但我們亦否

決了這個建議。原因何在呢？我個人覺得，這不是極端的處理方

法，相反，這是個較為公平的保障。這個保障是，如果有人覺得

我們的同事的行為非常不可接納，便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提出。剛才吳靄儀議員完全沒有誤解問題所在，亦沒有忽視其他

條文。我覺得重點是，不要將之看作是極端懲罰，而是一個公平

保障的機制。為何我說是公平保障呢？主席，因為如果有人覺得

很有問題，便由他提出議案吧。他提出議案時，必須白紙黑字寫

清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指責他道德上有問題，這是否只是說：

"我對你有好感 "，便是有問題呢？還是 "我對你有好感 "之外，也要

有其他元素。這些要寫清楚出來，然後容許議員作答，不可以是

"無厘頭 "，放諸四海皆可的指控，否則他怎樣回應呢？  
 
 我們的議員完成調查後，把報告交予大會，由三分之二的議

員通過。我覺得這是較為公平的做法，總好過單是少數多數的決

定。很多時我們有很多會議，老實說，民主派永遠是少數的。如

果今次這樣做，開了這樣壞的先例，將來可能是一個無底深潭。

因此，我並不視之為極端的處理方法，反而我覺得這是保障議員

的方法，亦是《基本法》承認的。在現行制度中，我們沒有其他

制度。  
 
 主席，我不覺因為沒有其他制度，我們便要放寬一次，好像

當值議員提議般，就算只是 for 這宗案件或 for 一個時間而擴大權

力。我覺得為了這宗個案而開創這樣的先例，是非常不可接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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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的，葉劉淑儀議員已第二次舉手，不過由於你是倡議人，

所以我將你的次序放到最後，好嗎？你作整體回應。  
 
 
葉劉淑儀議員：好的。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多謝主席。我覺得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其實應

該按照本身的權力範圍去做。我們看第 73 條，即《議事規則》第

73(1)條 (a)、 (b)、 (c)、 (ca)、 (d)和 (e)，當中就着議員的個人利益登

記、編製、申報、制度等，並處理關於個人利益的投訴和辦事處

開支。唯一與解僱事件有關的，便是 (d)那裏，就議員的身份所作

的行為和操守標準發出指引，但只是發出指引而已。其實，當大

家或社會質疑，甚至認為有人違反這項指引時，應以《議事規則》

第 49B 條來調查，因為該條已有很清晰的程序，亦提供處理渠道，

而不是就這宗事件改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權力，這做法

是不理想的。我希望大家……監察委員會唯一要做的，是看看這

事件是否屬第 73(1)條的現行職權範圍內。如果是的話，那便可以

進行調查，但如果與職權範圍無關，我便覺得這個委員會應有一

個清晰的說法。如果尚有質疑，議會或議員其實可考慮用第 49B
條，按照《議事規則》訂明的現有程序來處理。  
 
 主席，其實這事件一直以來也沒有原告的出現，以往我們也

提過，議會要否處理不具名的投訴，我是反對處理不具名投訴的，

而第 49B 條亦提供一個空間，便是當大家發覺有些報道或一些文

件，或者是傳言，質疑某位議員操守不當的時候，其實議員即我

們議會的同事，任何一位也可以自己具名具姓為一些不想出頭的

弱勢處理這件事、帶動這件事。但是，對涉嫌的那位議員要公道

一點，因為你是需要具名具姓及具一些初步的理據去開啟這項調

查，所以我希望大家考慮用第 49B 條，而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要做的就是，可能要多舉行一次會議，看看這件事是否屬於其

職權範圍便可以了，多謝主席。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民主黨很願意配合任何方面，很公平、公正

及公開調查關於甘乃威議員的事件。我們現正聯絡外面的一些機

構，希望可以做一個獨立調查，這是我們很清楚的立場。立法會

如果想做而其做法亦是公開、公平及公正的話，民主黨一定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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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我自己都是這個監察委員會，我也是副主席，以及我們的

黃成智議員亦是成員，但如果最終立法會決定該委員會處理，我

們兩人是不會參加的，因為我們有一個身份衝突，這是民主黨很

清楚的立場。  
 
 但是，議員現在討論的事情我們當然也很有興趣聆聽，最終

看看大家如何決定。我們亦留意到，有些當值的議員原來並非這

樣建議的，我也希望弄清楚，即是一個甚麼的建議呢。同時，是

否會大家覺得原則上現時這項建議都是會出現問題，這點我們會

很留心去聽，我亦明白。其實以前，主席，你和我是贊成增加其

權力的，你和我也記得，你有一次還在哭，你說我們是牛，不過，

牛做事也要有尊嚴的。但是，不支持就不支持，我們也接受了。

但是，現時又建議一次過給它，那當然所以便扯起了有些同事條

"筋 "，這點我們是明白的。在這方面，我們聽聽大家的看法，即不

同意見，我們是尊重的。  
 
 但是，我想問一問秘書處，因為其實很多事情經常收到投訴，

就今次的做法，即為甚麼會這樣做，或者秘書長或秘書處告訴我

們，因為以往很多事情你也收到數十宗投訴的。那麼，是否收到

投訴，然後便找那個星期當值的議員召開一個會議，便決定拿到

這裏，抑或這個是特別為這件事而召開一個會議的呢？秘書處也

給我們解釋一下，因為我們很希望那個做法是很公正、公開及公

平，以往的那些做法是怎樣，今次又是怎樣，即想大家知道，今

次這個做法是跟以往一向一式一樣的做法，向我們解釋一下，我

想瞭解一下。因為我做了當值議員很久，我不曾看見這種情況，

所以，或者秘書長也解一解釋。如果稍後最終大家覺得是有一個

公平的制度，我再說民主黨是會接受的。但是，如果議員覺得有

某一種做法是很大問題，而第二種做法是很公道的，那麼，我相

信大家也要聽清楚，哪一條路是最公開、公平及公正，但我想瞭

解一下，秘書處今次選擇這樣做，是否其實每次收到很多投訴都

是這樣做的，謝謝。  
 
 
主席：秘書長。 

 
 
秘書長：多謝主席。平時我們一收到一些市民寫來的信件或來電

涉及議員的事宜譬如操守，因為當值議員的工作範圍原則上並不

包括處理這些投訴；但是，因為我們也想這些意見議員能夠知悉，

尤其是涉及立法會的譬如信譽或議員普遍的行為，所以我們便傳

閱，每次一收到這些投訴，便給當值議員，即那個星期收到的投

訴，便給該星期當值的那 6 位議員看，以往亦試過有議員就着某

些的 . . . . . .因為收到很多類似的信件要求我們作出一些分析，我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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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做完分析之後，便交回議員；有時候，當值議員就會說，

不如這些也給大家看，那麼，我們也按照當值議員的指示，把這

些分析傳閱給大家看，亦有議員說 . . . . . .  
 
 
劉慧卿議員：主席，誰是大家？  
 
 
秘書長：即所有議員。  
 
 
劉慧卿議員：60 個？  
 
 
秘書長：是的，也試過的。亦有議員認為，不要只得 1 個星期的

那些去分析，而要求接着連續數星期的那些也做分析，我們亦按

照議員的要求，亦有這樣做。至於是否開會，視乎當值議員有沒

有要求開會，今次我們有兩位，即那 6 位議員中有兩位是要求開

會的，所以我們便召集了今次的會議。由於當中涉及這些機制，

所以我也通知了我們的同事特別做一份文件，就着剛才提過的這

麼多種，譬如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甚至

第 49B 條的那些程序，我們全部寫出來的，提供給那 6 位議員參

考，然後可作出討論，這個就是我們平時的機制。我們其實在剛

才所說的機制以外，我們現時也有一些安排，假如當中涉及譬如

他在說 . . . . . .因為市民未必懂得分別我們的委員會，譬如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他未必懂得寫，或者議事規則委員會，他也未必

知道，如果我們知道是與某個委員會相關的話，我們都會把收到

的投訴交給相關的委員會去看。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問清楚秘書長，因為依我記憶，這麼多

年來，今次好像是第一次，是嗎？  
 
 
秘書長：是的，要求開會是第一次。  
 
 
劉慧卿議員：有些議員要求開會，甚至開完會要返回內務委員會，

甚至有些建議去做，這是我做了十多二十年，第一次是議員提出

這個要求。  
 
 
秘書長：就着議員操守，這是第一次。或者我講一講，其實或者

葉劉淑儀議員，都可以補充一下。其實昨天討論的時候，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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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想問，當值議員可否自己去瞭解多點那事件，但我們亦向議

員解釋，因為這個當值議員的制度，是立法會內非正式處理申訴

的一個制度，所以議員即使他們 6 位走在一起，是沒有一個調查

權的，所以我們覺得當值議員如果想自己進行調查的話，似乎不

是太恰當，這是我們向他們提供的一個意見。  
 
 
主席：好的，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我是新丁，我又經常犯事，我又想問一下，即我有

些疑慮，我要問一下，第二次犯事的時候，便要小心一點。 (眾笑 )
第一，申訴部是可以接受市民關於立法會議員的投訴，是嗎？  
 
 
秘書長：主席，我可以回答嗎？  
 
 
主席：秘書長。  
 
 
秘書長：我們申訴部的職員收到所有市民的投訴，我們是會處理

的。  
 
 
黃毓民議員：我試過有些市民投訴我，但結果是沒有處理的。  
 
 
秘書長：因為當值議員沒有要求。  
 
 
黃毓民議員：是，當值議員為何不處理呢？ (眾笑 ) 
 
 
主席：秘書長答不到你的。  
 
 
黃毓民議員：我已很多宗了，不是說 "掟蕉 "那些，"掟蕉 "當然有的，

他們發動了 70 多封，後來我又發動了 200 封，是嗎？回應他，接

着 . . . . . .  
 

 

主席：說回今次事件，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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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 . . . . . .你做了分析，支持我 "掟蕉 "是多過反對我 "掟蕉 "
的，是嗎？那件事便沒事了，那些是政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對嗎？但是，亦有些人不滿意我做事的作風，便到申訴部投訴，

我也向申訴部及秘書處解了畫。譬如我試過有一宗個案，這個人

已經很多次的了。我有一名職員處理一些業主立案法團的事情，

OK？當然這些全部都是利益衝突的事情，所以社民連我們的職員

每個都怕被人斬的，因為那些裝修的開不到工，又入你的帳，對

嗎？這些其實很多議員也處理過，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已三番四

次去投訴我，OK？我想你也知道，你們說不成立，我們無法處理

投訴議員那些事情，於是便把那封信交給我，我寫回一些東西去

解釋為甚麼我們即 . . . . . .我們回應他所謂的投訴，就此而已，是嗎？

但是，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為甚麼那些人不 "搞 "我的呢，對嗎？已

經這麼多次了。  
 
 

主席：沒有人答到你這個問題，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是嗎？接着我便要說了，是嗎？現在甚麼事呢？你

現在是要求擴權，而且這個擴權可能是一次，但有一次便有第二

次的了，你這個建議，在第 11(c)段說："由於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的調查權並不適用涉及議員操守的投訴個案，當值議員建議

立法會通過決議，賦權予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此事件展

開調查，並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這個是擴權，也是一次過擴權，

那好了，開了這個例，以後也可以的，對嗎？今日吾軀歸故土，

他朝君體也相同，是嗎？如果你覺得是可以，那便行了，這是一

個問題，大家要考慮清楚，是嗎？你是否可以通過一個這樣的做

法，然後一次過擴權。反而吳靄儀議員提出的那個意見我覺得值

得支持，那你便在那裏做一個機制，那個做起點，是存在的，是

嗎？我們如果給人 . . . . . .上次是不夠數而已，民主派不夠 "薑 "，不然

我已 out 了，被人罷免了，對嗎？ 30 位建制派議員譴責我，而他

們這些又不敢簽名，如果他們也簽名的話，便變成一項動議，我

便 "瓜得 "，3 個已經不在這裏，不過補選回來的，對嗎？即有一個

機制存在的，是嗎？  
 
 還有，現時你收到 6、7 名市民的投訴而已，然後他們的投訴

全部是根據報章的報道而已。根據報章的報道，之後他作出判斷，

接着便投訴你為何不處理這件事而已，請問為甚麼我們可以這麼

粗疏呢？是嗎？這是很重要，是大家要考慮的問題，是嗎？我和

他也沒甚麼親戚關係，很少來往的，是嗎？如果一個男人溝不到

女，又反面，即與鄉間惡少沒有分別，是嗎？如果查明是事實，

公眾自然有一個判斷，但現時沒有一個具體罪名的指控，"老兄 "。
性騷擾便去平機會，平機會成了案，我們便譴責他，接着罷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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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簡單的。誠信有問題，說話前言不對後語，哪一句前言不對

後語，找全部證人出來，是嗎？求愛和表示好感的差別在哪裏，

便找專家、語言學家來證明一下，對嗎？老實說，你的指控何在、

具體罪名何在，希望大家弄清楚，如果你不弄清楚，便很浪費時

間，本來我剛才打算今天不發言的，你明不明白？就走了出去，

因為我覺得 "嘥氣 "。  
 
 
主席：我想也要在時間上有點控制，好嗎？現在我手頭上還有

1 位、兩位、 3 位、 4 位議員未曾發言，有兩位要發言第二次，是

3 位發言第二次，我想討論也差不多了，因為我們要再決定，就是

接着如何 . . . . . .5 位，也寫下劉江華議員第二次發言、葉偉明議員第

一次發言、陳偉業議員第一次發言，OK，我在這裏劃一條線，好

嗎？還有，梁劉柔芬議員第一次發言。那麼，我們便劃一條線，

好嗎？因為也要再討論，究竟是哪個模式，要有一個取決的。全

部寫下了嗎？接着是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我想首先講一講，我剛才聽到馮檢基議

員再三用建制派、泛民來看今次對這件事的討論，我認為是絕對

沒有邏輯的，而且也表現出他們非常缺乏安全感。我希望其實真

的在這件事中，絕對不會分建制派或泛民。我覺得更加不同意湯

家驊議員所說的，特別因為他是直選議員我們更加要認真，是否

直選議員或功能組別的議員都一樣要這般認真。我反而覺得，事

實上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男性與女性的看法，可能是有不同。

正正在上星期，我才與我們議會內的某些男同事說，我說你們說

笑，你有時候要注意一下，我自己在大學便處理過不少性騷擾的

案件，眼神也可以中招，眼神就中招了。所以我提過，我想有些

男議員聽過我說，我說最要緊的是看那個受眾的感受，如果我自

己看這個判斷，其實我一直我是沒有怎樣發言，直到昨天，我接

到數個電話，說： "梁議員，我怕你明天不發言，因為我在報章還

未看到你的發言。 "我通常在這些情況，我不是隨便發言，我覺得

對所有人也要公道。但是，他們說很怕你們立法會，就是因為怕

你們大家也怕日後自己也如是，大家總之 "為威畏 "，便不會再調

查，是要求我表達。所以，我亦是受我的支持者所託，我是表達

我的意見。我認為在這件事當中，真的不是政治分歧，男性和女

性看這問題是有分別的，但是否一定調查出來就是有問題呢？可

能有，可能沒有。不過，我自己也嘗試很公道去看這個問題，看

報章我倚重現時僅有披露的消息，主要都是其實對泛民友好的報

章，以及民主黨自己在收音機，或者甚至甘乃威議員自己講出來

的，有幾點我覺得是認為女事主的反應，我覺得值得瞭解：第一，

她認為是非常之反感，因為我處理過這些案件，當那個女子非常

反感，甚至採取行動去投訴，這件事相對來說，分量是重過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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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說笑的，這個是說我的經驗；第二，這個真是上司與下屬的關

係，這個女事主不是一般的人，她可能是一位成熟、工作、甚至

在傳媒有一定經驗的人；第三，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  都是披

露出來    就是說真的牽涉到解僱的時候有補償，而那補償是

用作一個和解。那麼，如果是牽涉到性騷擾，是否可以這樣呢？

這些我真是 . . . . . .我自己在觀察中，我認為當中的確是有一些疑點，

我亦盡量聽了能夠獲取的資料。而事實上，我相信反而我們立法

會能夠調查，給公眾的印象，我們是正面一點，他們就是 . . . . . .我收

到的電話就是，估計我們最後談完一輪，是會找一些藉口、程序，

便不作聲。我亦一直真的沒有高調談論過這件事，直至現在，所

以我自己認為 . . . . . .我也不是很熟悉，我想聽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意

見。  
 
 第一，其實在這個階段，我不是 . . . . . .即是我自己都不覺得這件

事是否一定查了出來，便要去到取消議員的資格。但這件事的真

相，尤其是女事主，她其實應該出來將這件事勇於說出真相。而

該真相未必一定要公開，可以是 in chamber，即是閉門會議，去相

信調查的人是公道。  
 
 第二，我們立法會要表現出來，我們對這件事都是要公道，

即是如果你找個難度如此高，要三分之二，甚至剛才我聽到， (1)
用直選及功能組別來分大家的看法； (2)用建制及泛民來分這個看

法，我認為這樣根本是非常不理性地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大家

其實要面對的就是，可能如果一般這件事在我們大學，我們不會

這樣做，或者在一間機構，牽涉到上司和下屬，你始終都要去處

理。但是，現在因為已經討論到全部張揚出去的地步，甚至香港

看着我們怎樣處理。我認為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所以，我想

瞭解一下，如果那兩個委員會，譬如說不去到取消資格那個程序，

又或者不是現時委員會可以做。我們是否可以在內會，特別成立

一個委員會去調查這件事。我想請問一下而已。  
 
 
主席：秘書長。 

 

 

秘書長：好的，主席。在早上的當值議員會議中，是有看這方面

的，就是除了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委員

會可以做。其實當時亦有考慮過專責委員會或在內務委員會轄下

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其實這些全都是有考慮過的。當時的看法

就是，如果你是要 . . . . . .因為這始終都要到大會做一個授權，尤其是

如果涉及到需要調查的話，或許可能要取一個傳召權的話，那麼，

你更加是要 . . . . . .就算是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都可能要這

樣。不過，昨天也有議員提到，也不一定需要，即你可以只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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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也未必一定要取傳召權。但是，我們當時為何 . . . . . .議員都會有

一個共識呢？就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都會是一個適當的委

員會去承擔這工作，那主要是說，如果你要成立另外一個委員會

時，可能它的工作範圍會與一個現時已有的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內

容有重叠的地方。再加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以往亦就着

幾宗議員操守事件作過一些討論。因此，將現時的指引更改、更

新。如果是透過一些調查的話，亦有可能幫助日後在寫指引的時

候，也可以作適當的修改，即這是說相關的問題。所以便覺得，

還是交回內務委員會，讓內務委員會決定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會否是一個最適當的處理機制呢？但是議員是知悉，如果要這

樣做的話，是要取得一個特別權力，而當時亦說就算如此，也只

可以是一次性而已。 

 

 

梁美芬議員：我可不可以問清楚少許程序上的事宜。如果我不放

在這個委員會，我們內會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件事，是可

以的吧？  
 
 
秘書長：可以，可以。 

 

 

梁美芬議員：是的。  
 
 

主席：張國柱議員。  
 
 
張國柱議員：主席，昨天我也有份一起討論。我想基本上，其實

我們昨天也有提過，就是如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擴大了權

力，雖然是一次過，也會引申下一次又一次過，再下一次又一次

過。不過，因為昨天我們是沒有真真正正討論過《議事規則》第

49B 條，原因是大家可能沒有細緻地看， "嘩！那個是取消議員資

格 "。我們是否要去到那個地步呢？其實很多謝吳靄儀議員今天提

出，其實她帶出了一個我們比較少關心的，就是嚴肅處理的問題。

既然這件事是整個社會也在討論，也看着立法會怎樣做。如果我

們在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裏擴大權力，而引申到日後有很多

爭論的時候，為何我們不可以在《議事規則》第 49B 條這處作一

個處理呢？雖然大家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這是取消議員資格啊 "；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容易帶出 . . . . . .所謂調查委員會，就算剛才梁美

芬議員提到在內會成立委員會做調查。但是，到最後我們都是有

結論的。那個委員會做不到任何的 . . . . . .即是懲罰或其他的事情，只

是搜集資料而已，那你始終都返回來，用另外一些機制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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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何不用第 49B 條這個處理方法，既然又可以有一個正正式式

的調查委員會，但當它有結論的時候，我們也要處理。所以在這

裏，我很多謝吳靄儀議員提出這一個 . . . . . .我們忽略的其中一項《議

事規則》，那我便覺得我今天會贊成這做法。 

 

 

主席：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次的當事人議員及該政團，其實都公開說

了很多次，就是他們不介意做調查的。所以，不是大家害怕這個

問題，而同時，剛才馮檢基議員和湯家驊議員所說那些，也不是

基於現時的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以至功能組別或非功能組別的存

在，而是擔心將來自己會受打壓。  
 
 我想他們全部都不是由個人的問題出發，而是想怎樣能有一

個良好的機制，來處理我們議員的所謂行為操守問題。我們是想

有一個這樣的機制，而不是說會促進到一種所謂政治打壓，並針

對個人的一些行為操守而已。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是

沒有人會害怕的，而我們身為公眾人物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話，大

家便要面對公眾的評價。如果有問題出現的話，大家都要面對，

而不是逃避。但在今天我們的討論當中，究竟我們在議會中有沒

有一個較為適當的機制處理這問題。所以，這問題才是我們今天

要討論的。  
 
 剛才梁美芬議員或劉江華議員也好，他們都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是否需要去到、討論到這樣高層次，就是取消議員的職

務。我覺得 . . . . .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想到有甚麼樣的結論？如果調查

到事件是屬實的時候，會怎樣呢？如果你不是解除職務，你想是

怎麼樣呢？即是你想達到甚麼的結論或目的呢？那即是怎樣，只

是調查完便算了？即是我覺得就這個問題來說，我看不明白為何

要調查。反而，如果是有一位同事，有議員同事真的出現了行為

不理想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責任並不是調查這麼簡單，即如果

別人會問你 "調查成怎樣？ "，你回答 "沒甚麼的，只是調查而已 "。
那麼我覺得，對公眾來說，反而還有一個問題存在，那你浪費這

麼多精力來做這件事是為了甚麼呢？我覺得這樣是有問題存在

的。  
 
 況且，我們議會的工作，是否要這樣做呢？而我覺得我們不

是不需要做，但需要怎樣做呢？就是做了出來有結論才行。如果

是證實了該同事真的行為不檢，而又值得我們大家同意作出譴責

的話，那便應該要解除他的職務。我看不到邏輯是怎樣，就是我

們要找到真相出來，而事實上亦有問題存在，那便就此結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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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終結，那我覺得就這個問題來說，我覺得對巿民大眾來說是交

代不了的。  
 
 
主席：OK。  
 
 
梁耀忠議員：所以，我覺得今天吳靄儀議員提出這個第 49B 條的

做法，這做法其實是達到你們的效果的，它既有調查，也可以找

出真相；而找到真相出來之後，還有結論，這個才是重要的。邏

輯理論一定是這樣的，任何人都是這樣的，你怎樣調查，調查完

之後，你會否控告他？如果他是有事，便一定要控告他，這個是

結論來的，現在說的是，對嗎？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定要

處理的。我覺得吳靄儀議員所說的話，真的是恰當的做法。我看

不到為何不恰當。  
 
 另外就是，譬如梁美芬議員最關心的問題    所謂性騷擾

問題    其實現在，客觀上來說，是有機制處理的，就是有平

機會，你可以到那裏投訴，如果它查明真相的話，那處便可以處

理這個問題，它是會進行調查的。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真的要處

理、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我不相信甘乃威議員，

以至民主黨議員是逃避或害怕這件事；甚至我們泛民主派，都不

是害怕這件事。我們只是希望有一個良好的機制，而在這個機制

中，是有結論的機制。而在結論中，得到大家能向市民交代的機

制，而不是只作調查便算了。  
 
 
主席：葉偉明議員。  
 
 
葉偉明議員：我沒有舉手，主席。  
 
 
主席：你沒有舉手，不好意思，秘書寫了你的名字。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即是簡單兩點而已。第一點就是，

有關申訴部議員的意見和文件出入的問題。如果申訴部處理這宗

個案的有關議員，與文件中所提出的建議，其實有部分成員都說：

"喂！當初我沒有支持這個建議。"。那我便很希望負責申訴部那 6
位議員，應該大家再回去重新談談。因為該份文件如果是有誤導

性的話，對負責處理申訴的職員 . . . . . .議員是不公平的。因為似乎那

11(a)、 (b)、 (c)那 3 點，好像完全代表那 6 位議員的共同建議般。

據我瞭解，有部分的議員，即他們說有討論到，但沒有作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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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似乎當中是有明顯的出入。所以，我很希望這份文件應該

發還給申訴部那 6 位議員，再回去談談。如果該份文件是充分代

表他們 6 位的意見，那便交回來大家再作討論。如果該份文件是

有誤導性的話，我們在誤導性的文件下討論，那結果必然會    
在誤導之下作出的話    絕對是不恰當的。  
 
 第二，我們要很小心任何組織的擴權，或者就某一些事例做

出先例，特別是關於議員的操守問題，對嗎？操守有很多方面的，

即是你的政治承諾，答應了又沒有做，欺騙選民不嚴重嗎，對嗎？

有些議員只顧着做生意不開會，對嗎？顧着處理私人事務，不做

公職，那些又如何處理呢？即是你要處理議員操守，請先制訂給

我看，是否只有涉及到男女關係才要處理呢？是否以權謀私或借

助某些職位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時候，又不作處理呢？究竟哪一個

嚴重，哪一個應該處理，哪一個不應該處理呢？如果是這樣的話，

便請作一個廣泛的諮詢，重新訂立。過去的傳媒雜誌也曾報道不

少議員有些問題，對嗎？那是否每當傳媒報道某些議員，我們便

要處理，開這個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接着便要開聆訊

去傳召人呢？ 

 

 所以，請大家要談清楚，規規矩矩清楚訂明機制，訂清楚模

式，好像我們剛才所說，即用立法會名義考察一樣，對嗎？你是

主席便 "大晒 "呀？一個人指一下鼻子便決定，這樣是不行的。那便

訂清楚機制，對嗎？如果你說現在是大多數人控制議會，我是 "話
晒事 "的話，那你們講清講楚吧，對嗎？所以，我覺得最好是規規

矩矩，訂清訂楚，不是現在羣情洶湧般，作了先例的時候，我覺

得這樣是很危險的，對嗎？即是歷史上有很多次有 . . . . . .即是冤獄，

都是在一些羣情洶湧的情況之下， "掟石頭掟死人 "都是這樣，對

嗎？所以要很小心地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好，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我們今天，或許可能拉得很遠，我都

是剛剛下飛機。但我 . . . . . .最要緊是看回昨天的會議都是說，因為有

這麼多市民來投訴，那他們就 . . . . . .即幾位議員集合了他們的智慧，

便說出那個建議。我知道，so far 只有兩位議員作聲，包括副主席，

你也未說究竟怎樣。那我便不好意思，抱歉我昨天沒有出席，但

我覺得建議都是，你說是羣情洶湧也好，甚麼也好，都是想很公

正地處理市民的關注點，究竟我們是否對自己很寬鬆，調查別人

便調查到底那種呢？我想這個 . . . . . .我想我們各自議員都要面對這

種看法，那我就很不同意馮檢基議員剛才所說，即是 . . . . . .我明白很

多議員都說不應該為了一次而擴權，我都是理解的。如果你說把



- 25 - 
 

責任交給我們做，這個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那我們便會很

戰戰競競，很嚴肅地處理，我相信我們各黨派代表，因為這個會

是各黨派代表都有人在此，我剛才也跟梁家傑說了，我們是否應

該要說清楚："我們的委員會不是用來迫害人的，對嗎？ "但是，我

想不要說成那麼偏差，我覺得任何委員會是會迫害人，其實是否

多少有點自我特別對號入座這樣的情況呢？我想我們不需要在這

方面討論。但是，主席，我想看回第 49B 條那裏，剛才吳靄儀議

員提過，我也同意的。如果你採取 (1A)的程序，那麼下面提及 (2A)
那裏，就說要根據 (1A)，如果動議了之後，辯論就要中止待續，

這項議案所述事宜就須交付一個調查委員會，那即是會有一個調

查委員會即時成立，我也同意的。但是，我也想問，總要有人去

啟動這個 (1A)才可。如果你說現在就去啟動這個 (1A)，是否民主黨

或吳靄儀議員打算都應該會做這件事，大家到時又你推我卸，大

家又覺得不大好意思，或者未必因為不好意思，而是你叫我做，

我就做不出，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整件事底蘊如何，我有這種擔心。

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稍後再談。接着是黃國健議員。  
 
 
黃國健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因為我們稍後都會討論的，我們其實稍後都有幾項事情要

決定的，第一，我們會否需要再作進一步調查，這是我們第一項

要決定的。如果我們否定了這項，便無須談模式了。接着如果大

家決定要做，那便要選擇甚麼模式，就吳靄儀員的建議及當值議

員的建議，我們都會一併作出選擇，OK？先聽完所有議員說。請

黃國健議員。劉江華議員，你有機會說第二次，不是現在說。  
 
 
劉江華議員：我知道，不是，我想跟進 Sophie 她問的那件事是重

要的，可否請吳靄儀議員先回答？  
 
 
主席：稍後吳靄儀議員會有機會說，或者吳靄儀你記着稍後回答

這方面的問題，好嗎？  黃國健議員。  
 
 
黃國健議員：我可以說吧？  
 
 
主席：是，可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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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健議員：多謝主席。其實今天我們這個會議，是回應市民對

事件的關注。本來的討論都頗 . . . . . .很多人都說了應該不是甚麼兩派

之爭，大家都關注那事件。但我又比較遺憾，剛才有些議員發言，

說成好像兩派之爭，尤其剛才我不大舒服，見到梁耀忠議員說話

時加上手勢，即完全符合你們的要求了，即你們 . . . . . .這樣就轉了過

來，意思是否好像我們想 "做他世界 "這樣呢？我覺得不是太好，其

實我們是正在討論一件正經事項。  
 
 主席，說回這方面，我們很簡單而已。本來我們亦是 . . . . . .我們

瞭解到市民對這事件的關心，希望知道真相，亦是看一下立法會

會如何處理這件事。當然，我們亦尊重昨天當值議員討論所得的

一些事項。但是，在這件事上，我們工聯會就覺得暫時未能支持

他們的建議，因為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似乎那名女受害人 

 即叫做受害人，或者叫作女事主  女事主直至現在都未

曾出來，說過任何說話，若果我們強行調查，會否違背她的意願

呢？或者她覺得已經收了錢，不想再說話，錢的意思即補償，即

解約補償，即收了錢，這件事已經 settle 了，就不想再出來。若果

我們強行要她出來調查的話，會否再在她的 . . . . . .或者是勾起一些不

愉快的回憶呢？所以，在這問題上，我們覺得除非女事主自己再

出來要求立法會進行調查，我們便會支持，在現階段，我們覺得

對這幾個建議，暫時我們是持棄權態度。 

 

 

主席：OK。 

 

 

余若薇議員：是規程問題。 

 

 

主席：規程問題，OK。 

 

 

余若薇議員：我的規程問題是針對剛才你說的那件事情，因為你

說稍後我們要表決，就是說先表決是否去調查，如果接着決定了

不調查，那就不用跟進；如果決定要調查的話，才決定用甚麼方

式調查。主席，對於這個做法，我有保留 . . . . . . 
 

 

主席：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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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我覺得，主席，你應該叫我們表決是以甚麼方式去

調查，當然如果決定不去調查，那一定反對這點，但我覺得你不

可以就這樣叫我們就是否需要調查來表決，因為事實上，如果我

們看回這份文件，主席，第 11 段那裏，即在我們桌上的那份文件，

譬如第 11(a)段，剛才葉劉淑儀也說了，便是交由立法會的內會作

出跟進，即今天我們已做了這件事，這個不用表決了。 

 

 第 2 點那裏，主席，如果我們是要表決這項，即是說將這件

事交由利益監察委員會去跟進較為適當，這方面 . . . . . .主席，如果就

這樣，我是沒問題的，為甚麼呢？因為譬如你說那個利益監察委

員會，它可以看完這件事之後，制訂一些指引，訂明關於這類事

件應該如何做，或者去調查一下，即是說是否符合它的職權範圍，

因為例如就這件事來說，有些人說牽涉公帑，但其實可能真是完

全不牽涉公帑的，因為根本有關賠償完全沒有由 . . . . . .任何一毫子都

沒有由公帑支付的，可能那個利益監察委員會看了之後覺得： "這
個根本不是我們的職權範圍，於是就交回一份報告給內會吧。 "所
以它說："我不可以跟進，但可以做一些指引。"那可能它便有一些

指引給我們。所以，如果是 (b)，我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你說 (b)其
實與 (c)有關，即 (c)就是那個擴權了，即是說要就這一次特別有一

個調查權，然後賦權它 . . . . . .我們要 . . . . . .當然了，主席，這我就反對。

但是，譬如你說有其他建議，譬如好像梁美芬，我不知道她是否

會作一個建議，譬如她說在內會下，是否應該成立一個調查委員

會，這是另外一個建議。你可以提出來，我們可以表決，但我不

希望是一個 . . . . . .即是空泛的 . . . . . .說我們應否調查，因為你是否調查

是與機制有關係，因為我代表公民黨說，我不是說反對立法會調

查，但一定要秉公辦理，一定要依循我們現在的機制，如果我們

現在有機制調查，有工作要做的，我不反對，但如果你說你突然

間擴權，或者導致一些很 "怪胎 "的東西，特別是為這件事去包裝、

去做，我們是很有保留的。所以，主席，你稍後表決的時候，我

希望你說清楚，你的決議案或建議是怎樣。 

 

 

主席：現在有幾位同事已舉手，我想徵詢一下大家想怎樣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討論這課題已有一個半多小時，現在李國麟議員你

之前已說過了，劉慧卿議員你又說過了。 

 

 

李國麟議員：是規程問題，我不是想說 . . . . . . 
 

 

主席：你要跟進規程問題，不如先談規程問題吧，好嗎？或者我

剛才是表述得不太好，其實 11(a)是說要求立法會的內會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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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進的，我要有一個決定是怎樣呢？是否調查，或者如何跟進，

因為今天亦有同事很清楚說不應該跟進 . . . . . .他們的發言，我一定要

處理，是否我們整體議員有多少說不應該跟進。如果不跟進，就

沒甚麼要做的了，我們便散會，OK？如果跟進，是如何跟進呢？

就是我接着下來要處理的。或者如果是程序問題，李國麟議員說

吧。 

 

 

李國麟議員：我想跟進余若薇議員的規程問題，因為與討論基礎

有關係，好像我剛才 . . . . . .我開始第一次發言所說，就是說其實我的

記憶中建議的寫法是，在第 1(a)裏，在立法會應該討論 . . . . . .立法會

的內會應該討論如何跟進，這是我記憶中的寫法，並不是交由它

跟進，是由交它如何跟進，第一點。 

 

 第二點，在 (b)那裏，我們是說在 CMI，我們覺得這個可能是

較為適當的其中一個選擇，就此而已，我記得是這樣。要表決的

時候，我相信我不知道就是 . . . . . . 
 

 

主席：現在未到表決，還有很多議員發言。 

 

 

李國麟議員：所以，是否按這個基礎去表決呢，如果按現時 . . . . . .
不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寫法，而是文件現行這樣的寫法，就不是我

記得的建議，但如果是 . . . . . . 
 

 

主席：你說過了，不用重複了。 

 

 

李國麟議員：我希望同事清楚這點而已，謝謝主席。 

 

 

主席：嗯，清楚的了。 

 

 

吳靄儀議員：主席，仍然是規程問題，我很簡短說。如果是李國

麟議員對的話，那建議就是由內會討論如何跟進，那我們支持還

是反對呢，都是支持是否由內會討論如何跟進，就不是說應該用

甚麼方法跟進，因為有很多人說跟進與否，最主要是想知道你用

甚麼方法去跟進，所以你那個議題要清楚。如果你說要討論，是

否應該由內會去討論如何跟進，可能內會會說需要時間徵詢更多



- 29 - 
 

意見，因為似乎當值議員沒有考慮到第 49B 條的問題，議員亦沒

有討論過，這是大家可以討論的事。但是，如果你將第 11 段的那

些議題分開 3 方面去談，我覺得議員投票是有問題的。 

 

 

主席：OK，或者我們稍後才處理如何投票。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如果你稍後叫人投票，是讓人選擇，說就這

事項投票，其中一樣是第 49B 條，要求人選擇採不採用這做法呢？

我覺得很倉卒了，因為秘書處那份文件都沒怎麼提的，你要列

出 . . . . . .如果第 49B 條是如何做，各式各樣嘛，有些人剛才才聽到第

49B 條，你就叫人家投票，我相信你不會叫人就第 49B 條投票的，

我想你弄清楚這點而已，主席。 

 

 

主席：會的，因為如果 . . . . . . 
 

 

劉慧卿議員：你會？你憑甚麼呢，第 49B 條？ 

 

 

主席：問題是，如果 . . . . . .因為現在未去到投票，因為有不同意見提

了出來，有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擴權的問題，有吳靄儀議

員提出的第 49B 條，如果大家認為暫時不去處理，或者需要多點

時間，這方面我們稍後投票的時候，或者準備投票的時候，大家

可以提出來，對嗎？或者不需要今天作一個決定，或者我們可以

在下次的內會才作一個決定也行，但這個也是由大家去提出意

見，這些意見是大家談過的，我都需要處理。 

 

 

劉慧卿議員：不是，主席，我不覺得談過一件事就要投票。 

 

 

主席：那如何處理呢？ 

 

 

劉慧卿議員：要求在文件上寫得清清楚楚第 49B 條是怎樣的。 

 

 

主席：這又是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是可以處理，我們有一個建議 . . . . . .
有建議出來，我才可以處理，對嗎？你現在提出一個建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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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B 條要有一份文件，我們亦可以說今天不處理這事，待文件

交來我們才再處理吧，好嗎？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相信我們每件事都是很嚴肅的。 
 

 

主席：是。 

 

 

劉慧卿議員：我們希望每件事都很嚴肅。我再說，民主黨不是反

對去做，但清清楚楚寫下來，那個原則、那個安排是如何做，要

很清楚，你沒理由突然有些人提出一些事情，大家都未聽過或不

知道的，你又說去表決，表決了甚麼，大家也未必知道。 

 

 

主席：明白，如果大家認為需要多點時間，我沒有說 . . . . . .但如果大

家說無須多點時間，當然有些建議提了出來，我也要有所取向。

如果大家認為需要多點時間、多些文件 . . . . . .我們昨天才收到這個要

求在今天處理，所以如果今天不處理，我相信下星期處理，或者

再下一個星期處理都沒問題，我們要多些資料也沒問題。 

 

 吳靄儀議員，你舉手，不過你正在輪候，你有機會發言的，

不如我現在先讀一讀，就是 . . . . . .現在程序問題已處理了，有 3 位議

員，我希望第一次發言的在此劃一條線。第二輪發言，我讀完 3
個名字出來之後都劃一條線，好嗎？因為真的討論了很久。吳靄

儀議員、劉江華議員，然後最後葉劉淑儀議員。吳靄儀議員，爭

取時間。 

 

 

吳靄儀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今天這個

擴權建議與我那個按照既定機制的建議，可能議員都未曾經過很

詳細考慮，或者沒有很深入的資料，所以，如果議員想多點時間

考慮，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第 49B 條是議事

規則委員會經過深思熟慮，諮詢過全部議員一起討論通過的，通

過亦已有一段時間，這是一個既定的機制。剛才劉江華議員說，

是否需要一步去到如此重要呢？考慮這個機制時，是說任何指控

議員操守有問題，已經是很嚴重的事件，譬如我今天指控湯家驊

或葉國謙或劉江華議員行為有欠道德，操守有問題，這個必然 . . . . . .
你不可塞天下悠悠之口，人家是有權去指控你的，但當這人一提

出指控時，其實你的名譽已經蒙受陰影了，因此你有權要求這件

事立刻得到嚴正處理，就是將那個指控很清晰地提出來，然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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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很公正的調查。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而經議員三分之二通過

的話，這個議員便要離開議會，這是很公道的。為甚麼呢？因為

我們為何將這件事提出來呢？大前提是這會影響整個立法會的公

信力。所以，如果一個名譽已經受損的議員的問題不解決，立法

會的公信力是會繼續受到影響的，這絕對不是中間落墨、不中間

落墨的問題，如果大家看回那個指控，即第 7 段是說甚麼呢，是

說涉及有人懷疑甘乃威議員對前女助理作性騷擾，這是嚴重的事

情，怎可以說如果真的成立，的確是會有一個理據，要這個議員

免除一切職務。所以，但這第 49B 條的做法，就是有開頭、有調

查，以及調查的結果是立即有結論的，那個議員應該離職，還是

應該還他一個清白，這件事是有了斷的。梁劉柔芬議員剛才問由

誰動議呢？如果是這樣，是否我們不採用第 49B 條，是因為沒有

人敢出頭說這件事呢？但凡任何人覺得這些市民的投訴有其實在

的地方，也應該可以挺身而出的，這樣我們才可以有一項議案。

然後任何提出議案的那個人，當然他只是說 . . . . . .他做到的，是啟動

這個調查機制，可能經過調查之後，這名提案的議員也覺得查實

並無其事，我們可以有兩種方法去做，或者按照    或者秘書

處研究一下，看看我對這個規則的理解是否正確    提出一項

動議，說這件事要終止了，譬如你已經沒有可以調查的地方便可

以終止，又或者當你提交報告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查實並無其

事，或者查出來的事，跟你所想的有很大距離，你亦可以投反對

票的。但是，這裏重要的地方，是一定要有了斷，不可以說我們

查卻不知道查甚麼，先查出來，然後看看情形而定，這個無論是

對受調查的人或者對立法會也是不公道的。  
 
 我們行第一步，就要知道最後一步是怎樣，第 49B 條是經過

非常深思熟慮，不單經過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妥當，也是在大會

上通過的一個程序。現在你有這樣的一個程序，你說不要，而要

另外尋找一個中間落墨、不用有人出頭的方法，這是不妥當的。

主席，我不覺得第 70(a)條那些 . . . . . .第 7 段 (a)、(b)、(c)項那些是小

事。  

 
 
主席：OK，劉江華議員，請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有些擔心，我們今天有些議員似乎有少許

轉移了視線，如果用甚麼 "政治打壓 "這些字眼，又或者用甚麼 "擴
權 "這種字眼，便令到這件事好像是有人在 "搞搞震 "，其實事情不

是這樣的，我們的希望是，既然公眾如此關心一件事，現在當事

人本身也願意在立法會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調查，他本身

也願意，政黨也願意的，而今天有些人不同意，也是說可以做調

查的，不過在會議上，可能技術上有很多問題，所以不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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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比較擔心這件事會不了了之。公眾會有些質

疑，立法會議員究竟是否有兩把尺，如果是對一些政府官員 . . . . . .
如果有一位政府官員發生同類事情，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 . . . . . .剛才

說的話，將會完全不同，是完全相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

兩把尺，對不對呢？  
 
 所以，其實 . . . . . .我很不幸，剛剛是當值議員，所以要處理這件

事，這是抽籤的。當然，當值議員討論的事情並不是最後決定，

這是大家也知道的。但是，如果交到內會上，有這樣、那樣的技

術性去排除這件事，再不了了之的話，我覺得對於公眾的期望落

差太大。  
 
 
主席：沒有人建議這件事。  
 
 
劉江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 . . . . . .  
 
 
主席：吳靄儀議員，先讓劉江華議員說完。  
 
 
吳靄儀議員：主席，你不可以有一個人含混其辭的。  
 
 
劉江華議員：. . . . . .和梁耀忠議員的分別在哪裏呢？與我的分別在哪

裏呢？  
 
 
吳靄儀議員：我的分別便是 . . . . . .  
 
 
劉江華議員：很清楚。  
 
 
吳靄儀議員：要你按照一個建制 . . . . . .  
 
 
主席：吳靄儀議員，請你先讓劉江華議員說完，你如果認為他有

提及你，你可以澄清。  
 
 
劉江華議員：沒錯。議員一方面不可以有兩把尺，也不可以不讓

別人說話。吳靄儀議員和梁耀忠議員跟我的分別就在這裏，如果

用第 49B 條，其實就是說每個人可能已經有一個結論，梁耀忠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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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能說要先有一個結論，沒有結論怎知道查甚麼？基本上，這

便 是 他 們 過 往 的 一 些 做 法 ， 就 是 先 有 結 論 ， 再 做 調 查 。 我 本

身   即使是調查梁展文的時候    我亦公開說得很清楚，

我說任何人做調查，特別是如此嚴重的指控，我不會先帶結論去

做調查，一定是先有調查，才作結論，是不是要取消資格呢？這

要下回分解。所以，能夠有一個機制    現有機制    這個

所謂利益監察委員會有經驗進行這個調查，我認為是非常恰當的

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最後的投票結果是怎樣，但大家要向公眾有

一個交代的，公眾期望立法會有一個獨立的調查，這件事如果是

不了了之，我會非常失望，所以我希望議員能夠很小心、三思考

慮這件事。  
 
 
吳靄儀議員：主席，由於 . . . . . .  
 
 
主席：劉江華議員提到吳靄儀議員和梁耀忠議員，你兩位有權回

應。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絕對沒有說過不了了之。我第一句說話是

說，對於跟進調查，我沒有問題，但我要依循程序來做，所有 ......
如果按照你所說，我是沒有先有結論的，但有一個很清晰的指控，

要你有一個清晰的指控，即是說任何人要告一個人，法庭要判一

個罪，也要有一個清晰的指控，如果你說有清晰的指控，即是已

經有了結論，這樣我們法院所有的審訊也只不過是一個形式而沒

有實質的東西。所以，最主要是你要指控任何人，要說清楚這個

指控，然後就這個指控作出調查。我今天沒有說不了了之，請你

不要含血噴人！  
 
 
梁耀忠議員：主席，如果有了結論，又何須調查呢？即是沒有特

別的 . . . . . .我想不出這個邏輯理論，如果我已經覺得他行為不檢，我

還要查些甚麼呢？自打嘴巴嗎？沒可能這樣做的，主席，我想說

清楚些甚麼呢？我說結論就是調查之後，有結果之後，應該有一

個了斷，有一個清楚、清晰的方向的意思，即不可以查完之後好

像你說的不了了之，我反而不想這樣子，我想清楚有結論怎樣做，

想告訴大家，清楚地做這件事。  
 
 因此，我們期望 . . . . . .我相信吳靄儀她要求第 49B 條就是想查清

楚這件事，因為查清楚之後，如果真的有問題出現，你們自己再

行判斷。你說覺得查清楚結論，不至於嚴重至要解除他，你可以

反對結論，無須解除他的職務，對嗎？那個調查本身已經告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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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眾，原來他有犯事，但罪不至於要解除職務，這做法是最清

楚了，而不是好像你剛才說的一跳便跳步至要把他解除職務，不

是的，你不要誤解這件事，因為你還可以有一個最後階段，就是

投票會否支持解除他的職責，所以我們做的這個方法，我也不想

不了了之，我也想有清楚的調查，我們是同意的，我們同意。而

且還有更好的是甚麼呢？一個良好的機制、一個恰當的機制去調

查而已。  
 
 
主席：因為我剛才已經說過，第二輪的發言，我已經劃了條線。

規程問題？甚麼規程問題？  
 
 
梁美芬議員：因為我剛才一直聽各位發言，去到第 49B 條，好像

似乎 . . . . . .  
 
 
主席：那不是規程問題。  
 
 
梁美芬議員：不是，但我們要問 . . . . . .  
 
 
主席：那不是規程問題，其實大家也很有興趣討論，如果說了，

我想 . . . . . .  
 
 
梁美芬議員：不是，我想問一問第 49B 條是否 . . . . . .  
 
 
主席：你不可以插入 . . . . . .我又要再徵詢大家，因為我剛才已經劃了

一條線，葉劉淑儀議員是最後一位第二次發言的議員。湯家驊議

員你又舉了手 . . . . . .  
 
 
湯家驊議員：如果議員可以簡單地處理 . . . . . .  
 
 
主席：對了，不如簡單吧，好嗎？  
 
 
湯家驊議員：可以簡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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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簡單吧，好嗎？簡單處理吧，先是湯家驊議員，然後梁美

芬議員。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 . . . . . .  
 
 
主席：很簡單地，好嗎？  
 
 
湯家驊議員： . . . . . .我想說清楚的是，我們大家也是說制度上的問

題，從來沒有人說過兩把尺或者是不了了之，我希望提醒各位同

事，如果有第 49B 條的程序，去到最後是需要透過一個公開的辯

論的。當你投票之前，你是要辯論的，如果你覺得一個結果是不

符合要辭退該位議員，你可以在辯論時譴責他，或者強烈批評他，

但最終你可以投票不去辭 . . . . . .不去取消其職位。但是，同樣道理，

如果你到時覺得需要通過動議，取消其資格，你到時亦可以在辯

論時說清楚的，為甚麼不可以公開進行一個辯論呢？  
 
 
主席：清楚，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我真的不是表達意見，我只是想問一問，以往曾有

涂謹申議員在經過調查後最後是受到訓誡的，是否 . . . . . .我們當時沒

有參與 . . . . . .  
 
 
主席：不是在這個 . . . . . .  
 
 
梁美芬議員：是否第 49B 條？  
 
 
主席：不是第 49B 條。  
 
 
梁美芬議員：不是？那他是甚麼形式？可以給我們參考一下嗎？  
 
 
主席：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梁美芬議員：對了，他是議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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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是議員利益的。  
 
 
梁美芬議員：但如果現在他是牽涉到公帑，便可以 . . . . . .  
 
 
吳靄儀議員：沒有擴權、沒有擴權的。  
 
 
主席：OK，現在真的最後了，把時間給回原倡議人葉劉淑儀議員。

最後了，好嗎？不要再辯論了，大家作一個決定是如何處理。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也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當了昨天的召

集人。不過，其實我們昨天的討論是很平和及客觀的，沒有人對

甘議員作任何指責，也沒有人說過要譴責他等等，言之過早，跳

得太遠了。我們只不過是作為當值議員，收到一些投訴，共識也

是正如吳靄儀議員說的是嚴重的，我們要正視的，雖然當值議員

通常是處理政府的投訴，較少處理同事的投訴，但我們也應該一

視同仁，這些李副主席在這裏，你也記得吧？我們昨天談得很好

的，對嗎？我記得李副主席是很公道的，他到最後表決時表示，

他是民主黨的人，他不投票，但我們一直的討論，其實我們 5 位

議員也很融洽，沒有提出甚麼異議。  
 
 當然，我們大家也明白，既然提交至內會，內會當然可以有

不同的意見，但我亦考慮到，內會有些不同的處理方法，我們當

時想也沒有想到第 49B 條，只不過是內會可以成立一個專責小

組，好像梁展文事件般，也可以 . . . . . .大會可以成立專責小組，內會

可以成立一個小組，好像雷曼事件，也可以用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但我們最終的意見，綜合了的意見是只推薦一個，我記

得很清楚，秘書處也記得很清楚，否則也不會這樣寫了，對嗎？

我們在 (c)項聚焦到建議讓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這是我

們的共識。雖然李華明議員    我記得你很大方，你沒有投票  
  我們當然也有 . . . . .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新的議員，只做了 1
年，秘書處和法律顧問也告訴我們，這個 CMI 過往也處理過類似

議員 . . . . . .類似的問題，議員操守問題，例如學歷事件和 "中指 "事
件，也是討論過的，所以符合其職權範圍。只是如果要調查，就

要立法會有一個決議案，而且法律顧問亦指出，由於 CMI 是常設

委員會，有特權及權力，它可以傳召證人，但不是 . . . . . .而且其實這

個權力是保護了證人的。所以，我們便把這個建議以第 11 段 (a)、
(b)、 (c)項提出來。所以，我要澄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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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我覺得沒有可能    我個人認為    沒有可能是事實

尚未知道便說譴責，只不過我們一個最基本的責任，作為一個負

責任的議員，無理由收到這麼多市民的投訴，連跟進調查也沒有，

我們覺得一個合理的委員會便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是

這樣而已。  
 
 
主席：或者這樣吧，我知道第 3 點那裏，似乎李國麟議員剛才也

說過，他說好像沒有一個共識，李議員剛才也有些表示 . . . . . .但我想

在這個階段，我們無須執着，因為這始終是一個可能建議，未必

一定是大家所採納的，只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式，不是一定要採

用。我想討論到此為止了，好嗎？我們要作一些決定。  
 
 首先，我想處理劉慧卿議員剛才說的，今天不夠資料，對嗎？

要有多些文件 . . . . . .不是，是否投票決定今天不處理？要押後處

理 . . . . . .  
 
 
劉慧卿議員：不是，我想先知道你想我們處理些甚麼？  
 
 
主席：處理的就是這件事應該如何處理。要處理的是如何處理，

因為你現在不能決定如何處理，就是因為你剛才投訴說不夠資

料，所以我現在要先處理這件事，我們會否需要秘書處準備更多

文件，譬如下星期或大家可以提出建議何時再討論這事項，這便

是劉慧卿議員的建議，這是否正確？這是否你的建議？  
 
 
劉慧卿議員：不是，主席，我主要是說第 49B 條，因為你新加入

一個事項，稍後你可能會要求議員就第 49B 條投票嘛，對嗎？  
 
 
主席：但如果……是的，這是處理的方法，現在你首先投訴未有 . . . . . . 
 
 
劉慧卿議員：不是投訴，我是詢問你，主席。  
 
 
主席：是詢問，OK，詢問第 49B 條事實上沒有文件，我當然已經

打開了《議事規則》。如果大家認為看過《議事規則》，不需要再

有文件闡述的話，我們可以進行下一步，就是究竟如何處理呢？

這方面我們要有一個決定。如果劉慧卿議員覺得《議事規則》本

身已經很清晰。或者我簡單介紹一下    如果法律顧問或秘書

長有甚麼補充    按照第 49B 條，題目其實是 "取消議員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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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議員行為不檢的話，可以在大會上    我簡單概述

而已，當然我不是逐項讀出，梁議員  可以在大會上提出動

議，而這項議案須要三分之二通過。這項動議提出後，可以按照

第 73A 條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然後也規定了調查委員會要如何

組成。當然，如果調查完成後，便會交回 . . . . . .最終該動議會有一個

表決，如果大家認為有甚麼要提出，便可以在動議中說出來，然

後再作一個決定。 

 
 
梁耀忠議員：主席。  
 
 
吳靄儀議員：我想澄清一下，就是這項譴責動議，是調查議員的

方法，不表示已經有結論，決定了譴責他，然後才調查他，並不

是這意思的。譬如要討論一位法官的操守，同樣要有一個譴責的

動議作為一個啟動的機制，這一點似乎我無辦法令議員明白，這

不是一經啟動便要成功的。如果要去 . . . . . . 
 
 
主席：已經清楚了。  
 
 
吳靄儀議員：. . . . . .如果要質疑一位議員的操守，只可以採用一項譴

責動議的方式來進行。  
 
 
主席：太多手舉起，現在要表決了。劉慧卿議員，你那個是否需

要更多時間呢？  
 
 
劉慧卿議員：不要緊，我明白你說甚麼了。  
 
 
主席：不需要更多時間 . . . . . . 
 
 
梁耀忠議員：我具體建議。  
 
 
主席：是，具體建議甚麼呢？   
 
 
梁耀忠議員：具體建議我們今天可以通過一個處理方法，便是採

用第 49B 條來處理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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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OK，大家是否同意先採用第 49B 條？因為其實有不同意見，

因為由當值議員建議，或起碼曾提出我們考慮這個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當然，如果選擇這個模式，便要有一連串的行動，

包括要賦權它進行調查。大家是否同意用第 49B 條作為基礎，我

們是否選擇以這個模式來處理？   
 
 
梁美芬議員：如 (b)是 vote down 了，即投票否定了，我們可否再

提出在內會成立小組，是否還可以這樣做呢？  
 
 
主席：其實沒有規定的模式，這是可以的。  
 
 
梁美芬議員：我也寫了一個 . . . . . .  
 
 
主席：如果你是 . . . . . . 
 
 
梁美芬議員：隨便一個，譬如 3 個選擇，逐一投票可以嗎？  
 
 
主席：除了內會之下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正如雷曼事件般，還

有沒有其他建議？不如一併選擇和討論。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支持梁耀忠議員的看法，他有正式建議提

出來。  
 
 
主席：正式的建議是採用第 49B 條，是嗎？   
 
 
劉江華議員：其實最重要的是，我認為今天的結果要告訴公眾，

我們有一個結論，我們要進行調查，這是最重要的。  
 
 
主席：OK，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問劉江華議員要調查甚麼？請清楚提出

你的焦點是調查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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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當然是處理這件事。  
 
 
劉江華議員：那麼你問梁耀忠議員吧，是梁耀忠議員提出的。  
 
 
主席：梁耀忠議員，請你解釋一下。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想解釋一下，我覺得處理這事件，是採用

第 49B 條來做，那麼採用第 49B 條要如何做呢？便是應由一位議

員，他覺得有實質證據及理據的話，便用這個內容提出來，才可

以做到，我不想用其他方式來做。因此，如果將來有議員想做這

件事，便透過第 49B 條的方式來做，意思便是這樣。 

 
 
主席：OK。太多手舉起了。  
 
 
劉江華議員：主席。  
 
 
主席：首先是梁美芬議員，然後才是劉江華議員。  
 
 
梁美芬議員：我想問梁耀忠議員，因為他剛才的說法更抽象，不

知道他想怎樣具體跟進。我自己可以提出，如在 3 個選擇中擇其

一，我們可以提出 . . . . . .即具體的，就甘乃威議員解僱女助理一事，

可能    我們一定要可能    涉及    剛才我提到的   
可能有性騷擾；解僱助手的時候，可能涉及公帑；有否誠信問題

進行調查。你難道現在說 "是 "？難道你現在想說 "是 "？  
 
 
黃毓民議員：直接說 "是 "...... 
 
 
梁美芬議員：我不會直接說 "是 "，一定要經過調查。  
 
 
主席：各位同事 . . . . . . 
 
 
黃毓民議員：你說得出便說  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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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同事 . . . . . . 
 
 
黃毓民議員：可能性騷擾我呢！  
 
 
主席：黃毓民議員，現在會議進行當中。  
 
 
湯家驊議員：主席，有人提出一項動議，我們不如先投票。  
 
 
梁美芬議員：不要用 "short short 地 "這等字眼，請你收回。 

 
 
黃毓民議員：怎樣是可能的呢？  
 
 
湯家驊議員：如果議案不獲通過，可以再討論其他方法。為何不

投票處理呢？  
 
 
主席：黃毓民議員 . . . . . .劉江華議員已舉了手。  
 
 
劉江華議員：主席，梁耀忠議員剛才提出的，他為甚麼提出呢？

我以為由他提出這項動議，我會支持他。但他剛才說 "不是 "，其實

他是不會提出來的，他只不過說方向，有人提出的話，到時才算

吧！這正正是我剛才擔心的事。即是你高高舉起，慢慢放下，原

因是甚麼呢？ (其他議員插話聲 ) ... . . .主席，可否讓我發言？  
 
 
主席：當然，應該 . . . . . .我提醒各位同事，議會的《議事規則》是每

位議員發言的時候，其他議員不要騷擾，好嗎？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對。即是我發言的時候，特別多 . . . . . .  
 
 
主席：你惹火嘛。  
 
 
劉江華議員：我的擔心便在於此，主席。我最初說與吳靄儀議員

及梁耀忠議員的分別便在於此。我現時未有結論要取消這位議員

的資格，我未去到這個地步，或者譴責，我也未去到這個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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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主張要先作調查，但到時會有辯論的，如果任何一位議員

提出這項議案。如果去到是否值得譴責呢？是否有事實根據呢？

反反覆覆，直至最後來說，亦是一事無成，所以，我仍然希望能

夠先作調查，在一個適當的地方、適當的委員會，這是我所希望

的做法。 

 
 
李華明議員：主席，可否容許我 . . . . . .  
 
 
主席：我也要解釋一下，因為 . . . . . . 
 
 
李華明議員：澄清一下，劉議員可能有誤解。  
 
 
主席：《議事規則》第 49B(2A)條，便是你動議了這項 . . . . . .當然動

議的字眼亦要斟酌如何寫法，但一經動議，便會中止，中止待續，

因為要 refer to，即是會轉介予調查委員會，由它進行調查。調查

完成才交回來進行辯論。不過，問題是這項動議的字眼應該怎樣

寫，我想現在都要 . . . . . .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可否提出多一項意見？關於這動議應怎樣

寫，文件第 7 段 (a)、 (b)、 (c)項那裏 . . . . . .  
 
 
主席：即你同意以此為基礎？   
 
 
吳靄儀議員：以那裏 . . . . . .  
 
 
主席：建議以此為基礎？ 

 
 
吳靄儀議員：你要 . . . . . .那裏有一個表格，大家看看 49B(1A)條有一

個表格。要說 "鑒於某某某議員行為不檢 . . . . . .如附表所說 "，然後在

附表中列出指控是甚麼，接着即時便沒有辯論，即時由內會成立

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便就這項議案的附表，逐項調查，調查完

成後便作出報告，大家聽了報告後 . . . . . .在現階段並無定論，因為並

未調查。調查完成，說不定到時大家的結論可能十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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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以，其實附表也要列出所謂 "行為不檢 "的指控是甚麼。  
 
 
吳靄儀議員：對，說明他有何不檢。  
 
 
主席：所以這個範疇便要斟酌了。  
 
 
劉江華議員：我知道，主席，這點沒有問題了，但剛才梁耀忠議

員提出的一點，我比較擔心我們今天支持這個方向的人，到時又

問如何確定行為不檢，於是便不支持，不了了之。我便是擔心這

一點。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支持這方向的話，到時無論哪位議員提

出也好，你都會繼續支持，這便沒有問題了。  
 
 
吳靄儀議員：是的，是的。我只是說機制，只是說機制的。  
 
 
主席：或者我想澄清《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就是 . . . . . .我再次向

各位澄清，法律顧問，如果我有錯，請你更正我。我的理解，《議

事規則》訂明這項動議提出後便沒有辯論，立即中止待續，所以

不須投票決定調查委員會是否繼續，而調查委員會由這項動議提

出後便必然會產生。大家要斟酌的是，這項動議的附表是要陳述

對這位同事的指控，如何行為不檢，這是大家可能要斟酌的。 

 
 
吳靄儀議員：對了。  
 
 
主席：OK，大家是否清楚？還有沒有 . . . . . .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要澄清。  
 
 
主席：你澄清甚麼？   
 
 
梁耀忠議員：因為劉江華議員的誤解，我希望向公眾說一下。我

建議有一個機制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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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明白，可以了，你已澄清了。 

 
 
梁耀忠議員：不是我參與 . . . . . .不是我制訂機制。 

 
 
主席：你的 body language 已澄清了。  
 
 
梁耀忠議員：很多人都指責我不做這件事。  
 
 
主席：OK。李國麟議員。你想自動請纓嗎？ 

 
 
李國麟議員：不是，主席，我想清楚地說說，我們現在要投票的

是甚麼，整個 statement 在說甚麼？因為我會擔心，這是一個公開

會議，我們現在談第 49B 條，名為 "取消議員的資格 "，如果我們

在投票中，這個寫法或說法不清晰，便會令公眾 . . . . . .因為稍後要投

票…… 

 
 
主席：吳靄儀議員會再提醒你，這是一個手段來進行調查。  
 
 
李國麟議員：沒錯，我只是說我擔心，就是我們會給公眾一個錯

覺，以為今天的內會決定採用 "取消議員資格 "這個手段來調查甘乃

威議員事件。我們是否已經這樣呢？所以，我要弄清楚我們稍後

要投票決定的手段是甚麼，一定要清晰的，否則我們會在公眾形

象上，覺得內會已經定調，這是我擔心的。謝謝主席。  
 
 
主席：好了，我綜合 . . . . . .盡我自己所能，現在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

項建議，就是運用《議事規則》第 49B 條，在議會中提出一項動

議，然後這項動議提出一項指控，就是某議員行為不檢，列出一

些資料，然後這項動議一提出後，立即會中止待續，而事件會交

付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該等指控是否成立。當調查完成後，

這個調查委員會便會提交報告，而這項動議也會交回議會進行辯

論，我們會手持一份調查報告來辯論的。到時如果認為有關議員

不應該被取消資格，便投反對票；如果認為值得取消資格，便投

贊成票。最終如果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取消資格，贊成動議的話，

該議員亦會被取消資格。大家是否清楚？完全清楚嗎？我們進行

這樣的一項投票 . . . . . .請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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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主席，我想澄清你剛才所作的敍述，便是提到現在的

投票決定是否提出這項議案，接着進行這個…… 
 
 
吳靄儀議員：投票決定是否按照第 49B 條的程序？  
  
 
主席：第 49B 條的 motion。  
 
 
法律顧問： . . . . . .採用這個機制。我聽到主席說，提出一項議案的，

但這個基本上 . . . . . . 
 
 
主席：motion 嘛。  
 
 
法律顧問： . . . . . .這裏根據第 49B(1A)條，是要由議員，任何一位議

員都有權…… 

 
 
主席：對，對，對。清楚，清楚。  
 
 
法律顧問：如果......即使根據這個機制，亦不是啟動，直至有

議員 . . . . . . 
 
 
主席：對，對，對。我們現時 . . . . . .第一個決定便是，是否採用第

49B 條？OK？如果大家同意，然後再決定找誰，如何找，或者抽

籤，或者如何，來決定由誰提出這項議案。OK？大家很清楚現在

投甚麼票了。現在便是要決定是否按照第 49B 條在議會裏提出一

項議案？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好， 37 人。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棄權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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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沒有。即是 37 位贊成，0 反對，0 棄權，OK？這項議案 . . . . . .
這個建議獲得通過。接着下來還有工夫要做，就是哪一位議員會

代表去提出這個動議呢？  
 

 

葉國謙議員：請內會主席。  
 
 
主席：不是抽籤啊？ (眾笑 ) 
 
 
葉國謙議員：沒有抽籤呀。  
 
 
主席：是，吳靄儀議員，你是這個建議的倡議人，其實你是最恰

當的。 (眾笑 )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覺得 . . . . . .大家都覺得輕鬆了，解決了怎樣去

做的機制問題，但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主席，我可否請你成立

一個小組，去研究究竟議案的附表是怎樣。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

小組，大致上把市民質疑的地方提出 . . . . . .其實我真的想由內會主席

去提出這項議案，因為如果是由內會主席提出這項議案，便會是

一項中立的議案，是維護立法會尊嚴的議案，不是一個黨派之爭

的議案。  
 
 
主席：好，好，謝謝。其實我正有此意，就是希望首先由大家決

定由哪一位議員提出這項動議；但動議的字眼我覺得需要回到內

會由大家同意後才去提出，因為當中是有指控，也有附表列出的

細節，這方面我是正準備這樣做的。但現在有建議想由內會主席

去做    不一定是我的，因為稍後還要選舉    所以，大家

是否同意應該由內會主席去做？ OK？有沒有人反對由內會主席

去做？有沒有？  
 
 
(沒有議員示意反對 ) 
 
 
主席：OK，如果沒有的話，就由內會主席去做，我們會通知內會

主席   不論是哪位都好    這位內會主席需要去擬備 . . . . . .
我想徵詢大家意見，小組在決定那些字眼的時候，大家有沒有建

議應該怎樣做？會否每個黨派都派一位成員出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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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其實很簡單，你按那些字眼寫就可以。  
 
 
主席：我恐怕將來回到內會又會出現很多爭拗，好像今天般討論

了 3 個小時，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OK，OK，即是可以 . . . . . . 
 
 
主席：葉國謙議員，我認為在事前討論會較好。 

 
 
葉國謙議員：我支持這做法。  
 
 
主席：每個黨派或獨立議員都推選一兩位出來參與，好嗎？沒有

事情了吧？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我們三人 . . . . . . 
 
 
主席：同意？OK，OK，好。那麼我們準備好後便再回到內會，好

嗎？OK？好了，我們就這樣處理吧，多謝。3 個小時 . . . . . .兩個半小

時。是，對，同意的，亦有好的結果。接着是議程第 XIII，即 2009
至 201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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